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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11-0124 

一、 再次提醒 110年度所得憑單申報截止日為 111年 2月 7日，請儘早利用網路完

成申報。 

二、 營業人以自動販賣機銷售食品、飲料及收取停車費，自 111年 1月 1日起輔導

逐筆開立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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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再次提醒 110年度所得憑單申報截止日為 111年 2月 7日，請儘早利用網

路完成申報 

    110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信託所得申報書之申報期間自今(111)年

1月 1日起至 2月 7日止【因法定申報截止日今年 1月 31日適逢國定假日，依法展延

至 2月 7日止】，請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及信託受託人依限完成申報。 

    財政部說明，憑單申報可採人工、媒體及網路方式，其中網路申報快速便捷，於

申報期間(包括春節期間)內全日 24小時均可上網辦理，例假日亦能照常申報。扣繳義

務人、營利事業及信託受託人欲採網路申報者，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

ttps://tax.nat.gov.tw）下載「110年度各類所得憑單（含信託）資料電子申報系統」

軟體並完成安裝，相關網路申報細節可參考該網站提供之「使用者手冊」或於「常見

問題」查詢。申報人如有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問題，可以電話（0809-085-188）、傳真

（04-37039798）或 e-mail（帳號：imx@etax.tradevan.com.tw）方式向服務人員洽詢。 

    該部進一步表示，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信託受託人於今年 2 月 7 日前如期向

稽徵機關申報 110 年度免扣繳憑單、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相關憑單者，如納稅義務

人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得免填發憑單予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如需該等

所得資料，可於今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31 日直接向稽徵機關申請查詢，如有取得該等

憑單之需求，仍可要求憑單填發單位填發。 

    另配合今年 1月 19日修正公布退休撫卹相關法案，軍、公、教及政務人員繳付之

退撫基金費用或自提儲金，不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並追溯自 110 年 1 月 1 日

施行。財政部提醒扣繳義務人應配合上開課稅規定正確計算應稅、免稅所得金額，如

期完成 110年度所得憑單申報事宜，如有相關疑問，請向所屬國稅局洽詢。 

    財政部提醒，憑單申報截止日(今年 2 月 7 日)係農曆春節假期後第 1 個工作日，

為避免集中於最後 1 天申報，造成網路壅塞，請尚未辦理申報之扣繳義務人、營利事

業及信託受託人，儘早利用網路辦理。 

新聞稿聯絡人：邱科長筱惟 

聯絡電話：(02)23228423 

發布日期：111-01-2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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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業人以自動販賣機銷售食品、飲料及收取停車費，自 111年 1月 1日起

輔導逐筆開立統一發票 

    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財政部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修正統一發票使用辦法及

營業人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營業稅稽徵要點，增修自動販賣機銷售食品、飲

料及收取停車費，自 111年 1月 1日起，應逐筆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該分局說明，市面上自動販賣機銷售以「食品、飲料」及「停車費」兩機種居多，

消費者多有反映無法直接取得統一發票，業者恐有逃漏稅之虞及影響消費者索取統一

發票之兌獎權益，為維護租稅公平，並確保民眾索取統一發票兌獎權益，故修正相關

法規規定。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考量營業人汰換設備或修改程式需作業時間，特別為本項新

措施訂有緩衝期間輔導免罰規定，營業人於下列期限內未依規定逐筆開立統一發票

者，將積極輔導，除自動販賣機已具備自行列印統一發票功能者外，免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8條、第 52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處罰。 

    一、以自動販賣機銷售食品、飲料： 

       （一）自動販賣機於 111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者：111年 12月 31日。 

       （二）自動販賣機於 110年 12月 31日以前取得者：116年 12月 31日。 

    二、以自動販賣機收取停車費：111年 12月 31日。 

    該分局提醒，以自動販賣機銷售食品、飲料及收取停車費之營業人，請向所在地

國稅局報備自動販賣機相關資料，國稅局將依營業人報備自動販賣機營業臺數、銷售

類型、設備取得日期及是否為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核發標示貼紙，請營業人張貼於

自動販賣機明顯位置，曉示消費者該機臺逐筆開立發票之輔導期限，避免爭議。 

    詳情請連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查詢，如有任

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南投分局銷售稅課 盧先生 

聯絡電話：(049)2223067轉 302 

發布日期：111-01-2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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